
※請交此表貼於 B4信封之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7.12.17公告版本 

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生赴 MIT Media Lab 實習 
繳交資料檢核表 

 

申請學生  學號  

所屬系所  連絡電話  

學生身分  □五專部五年級  □大學部四年級  □碩士班  □博士班 

※請申請學生就已備妥之資料，在左方檢核欄內打勾後送至所屬系所申請預審。 

檢具資料 備註 

一、申請資格  

□ 
前一學年學科成績達全科系60%以上或每學期學科成

績平均70分以上。 
 

□ 歷年操行成績平均80分以上，並無記過紀錄。  

□ 
英文成績達 CEFR 語言能力 B2以上 

(多益成績750分以上或全民英檢成績中高級以上等) 
需檢附英文能力證明 

二、資料正本1份及電子檔  

□ (一)實習履歷基本資料表一份與電子檔  

□ (二)學生歷年成績單  

□    學生英語能力證明  

□ (三)實習學生家長同意書  

□ (四)教授推薦函1~2封 (無制式格式)  

□ (五)學生作品及資料  

□ (六)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 

□ (七)補助金額 

經費來源  補助金額由系所填

寫，經費來源需可報

支國外差旅費。 
生活費  

機票款  

實習輔導老師 系所承辦人 系所單位主管 

   

※請系所確認上述資料並完成核章後，於申請期間內送研發處審查。 


